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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0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5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放弃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参股公司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工财务公司”）因业务发

展需要，以评估后净资产 162,051.82 万元为依据，进行增资 97,231.092 万元，其中 6

亿元作为注册资本，37,231.092万元作为资本公积。考虑公司资金情况，公司决定放弃

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权。重工财务公司本次增资将由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工集团”）认缴 32,410.364万元，其中 2亿元认购本次新增注册资本；潍柴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柴动力”）认缴 48,615.546万元，其中 3亿元认购本次新增

注册资本；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法士特”）认缴 16,205.182万元，

其中 1 亿元认购本次新增注册资本。此次增资完成后，重工财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10

亿元增至 16亿元，公司持有其股权比例将由 20%变更为 12.5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重工集

团、潍柴动力、法士特和重工财务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已于 2017年 8 月 30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对该项交易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张秀文、江奎、申传东、吴

汝江、孙学科、唐国庆回避了表决，其余董事均表示同意。 

鉴于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公司如维持重工财务公司 20%的持股比例需要认缴

19,446.22 万元）超过公司 2016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322,648.40 万元）的 5%，此项交

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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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燕子山西路 40-1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谭旭光 

注册资本：30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690641760Y 

经营范围：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投资和企业管理；规划组织、协调

管理集团所属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内燃机及其配套产品、工程机械及其他机械设备、

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 

关联关系：持有山推股份 27.62%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财务状况：截止 2016年 12月末，重工集团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908.11亿元，负债

总额为 1448.01亿元，净资产为 460.10 亿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为 1,068.98 亿元，营

业利润为 33.87亿元，净利润为 29.38亿元。 

2、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号甲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谭旭光 

注册资本：3,998,619,278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456765902 

经营范围：内燃机、液压产品、新能源动力总成系统及配套产品的设计、开发、生

产、销售、维修、进 出口；自有房屋租赁；钢材销售；企业管理服务（以上不涉及国

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重工集团通过控股子公司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潍柴动力 16.83%的股份，受同一控制人山东重工集团控制。 

财务状况：截止 2016 年 12 月末，潍柴动力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639.91 亿元，负

债总额为 1,194.29 亿元，净资产为 445.62 亿元，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931.84 亿元，

营业利润为 41.1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4.41 亿元。 

3、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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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大庆路西段与枣园南路交汇处西北角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谭旭光 

注册资本：25,679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304311872 

经营范围：汽车变速器、齿轮、锻件等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服务

（汽车的整车生产及改装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进料加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为潍柴动力控股子公司，受同一控制人山东重工集团控制 

财务状况：截止 2016 年 12 月末，法士特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089,511.43 万元，

净资产为 729,945.22 万元，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758,898.37 万元，营业利润为

34,044.98万元，净利润为 29,754.75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1、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山东省济南市燕子山西路 40-1号 

法定代表人：申传东 

注册资本：10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597828707N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

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

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

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股票二级市场

投资除外）；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股东持股情况：山东重工集团持有其 40%股份，山推股份、潍柴动力及潍柴重机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柴重机”）各持有其 20%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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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标的财务及经营状况 

重工财务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731,583.08 1,624,778.80 

负债总额 1,587,816.31 1,490,919.85 

净资产 143,766.77 133,858.95 

项  目 2017年 1-6月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18,557.98 30,726.57 

营业利润 13,210.43 20,201.99 

净利润 9,907.82 15,147.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563.58 -54,863.81 

2016年财务数据已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并出具了瑞华审字【2017】37030011号审计报告。 

3、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重工财务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重工财

务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评估，并出具了大正评报字(2017)第 105B 号评估报告，评

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评估方法为收益法。至评估基准日，重工财务公司全

部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人民币 162,051.82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按照重工财务公司净资产评估值，重工财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6亿元为测算依据，

重工财务公司增资 97,231.092万元，其中各出资人实际认缴金额=重工财务公司净资产

评估值÷10亿元×各出资人拟增资金额。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该项关联交易，遵

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增资扩股的方案 

本次重工财务公司溢价增资 97,231.092 万元，其中 6 亿元作为注册资本，

37,231.092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增资方案为：重工集团认缴 32,410.364 万元，其中 2

亿元认购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剩余 12,410.364 万元计入重工财务公司资本公积；潍柴

动力认缴 48,615.546万元，其中 3亿元认购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剩余 18,615.546万元

计入重工财务公司资本公积；法士特认缴 16,205.182 万元，其中 1 亿元认购本次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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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剩余 6,205.182万元计入重工财务公司资本公积。新增注册资本及资本公积

由各出资方以现金方式认缴并一次性缴付。增资完成后，重工财务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重工集团 4亿元 40% 重工集团 6亿元 37.50% 

潍柴动力 2亿元 20% 潍柴动力 5亿元 31.25% 

潍柴重机 2亿元 20% 潍柴重机 2亿元 12.50% 

山推股份 2亿元 20% 山推股份 2亿元 12.50% 

--- --- -- 法士特 1亿元 6.25% 

合计 10亿元 100%  16 亿元 100% 

六、放弃权利的说明及对公司的影响 

重工财务公司此次增资系为满足监管要求，提高重工财务公司服务集团成员单位水

平和风险管控能力，提升重工财务公司各项监管评级，增强重工财务公司同业间信用，

保障重工财务公司可持续发展。考虑公司资金情况，公司决定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

权。 

重工财务公司作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按照出资比例计算对重工财务公司的投资收

益。重工财务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其的持股比例虽由 20%降至 12.5%，但重工

财务公司资本实力的扩充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其盈利能力。综合来看，公司放弃增资优先

认缴权不会对公司未来的投资收益造成重大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2017年6月30日，公司与潍柴动力累计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为8,909.67万元，

为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重工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71,318.05万元，贷

款余额为150,000万元，均为日常资金结算。除此之外，公司与本次交易的其他关联方

不存在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认真

审阅了《关于放弃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议案》及其相

关资料，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根据公司投资规划及经营状况，放弃本次同比例增资的权利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造成重大影响。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符合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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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利益，没有发现有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所履行的审批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大正评报字(2017)第105B号评估报告； 

5、瑞华审字【2017】37030011号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